










— 6 —

8、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；社会团体对分支机

构、代表机构设立或管理不符合规定的；

9、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

准的；

10、负责人超龄、超届任职或在职公务员、领导干部、离

退休干部在社会组织中任职，未按规定经过民主决议并按干部

管理权限报批的；

11、未按照章程规定时间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

常务理事会或未按期换届的；

12、不具备法律规定社会组织法人基本条件的；

13、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；

14、受到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或列入异常名录和严

重失信名单的；

15、未按时报送符合要求的年检材料的；

16、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的；

17、开展涉黑涉恶活动，或为涉黑涉恶势力提供保护伞的；

18、未遵守非营利性活动准则的；

19、牵头成立非法社会组织或者与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

的。

（三）年检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的社会组织应当进行整

改，整改期限为 3 个月。对于年检中存在违反《社会团体登记

管理条例》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有关罚则、

未按要求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区民政局将视情节依法给

予相关处罚。




